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97年 7月 16日部授教中(四)字第 0970509065B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0年 7月 6日部授教中（四）字第 1000512222B號令廢止，並自中華民國一○○

年八月一日生效 

一、依據：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行政院九十六年十二月五日第三 0六九次院會決議事項，特

訂定本要點。 

二、目的： 

  為減輕經濟弱勢家庭子女就學負擔，以符合教育機會均等原則。 

 

三、實施對象： 

  自九十七學年度起入學之家戶年所得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之學生。 

  家戶年所得之計算成員，含學生及學生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但已婚學生，僅採計學生本人及

配偶。 

四、辦理手續： 

（一）學生： 

1．於每學期依學校規定時間填妥申請表（如附件一）並繳驗戶口名簿，必要時並加附

三個月以內之戶籍謄本。 

2．家戶年所得資料： 

（１）檢附稅捐稽徵機關所出具之上一年度家戶年所得證明文件，或同意由本部向財

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查調家戶年所得。 

（２）對查調結果有疑義者，應於申請期間內逕向稅捐稽徵機關複查（財政部財稅中

心及本部不提供複查作業），再送學校審核，逾期視同放棄。 

3．因特殊事故未於規定期間內提出申請者，應於學校規定補辦期間內提出申請，逾期

不予受理。 

（二）學校： 

１．每學期註冊前公告通知學生申請。 

２．審查申請表及有關證件，並留存影本備查。 

３．依報送規格於規定期限內，上傳申請免學費補助者之相關資料至本部彙報系統網

站，資料因故異動時，學校應於期限內更正，逾期不予受理。 

４．於查調作業完成後一週內，至本部彙報系統網站下載查調結果，並編製申請人數統

計表二份（如附件二）及領據一份報本部核撥經費。 

５．收到補助款後造具補助印領清冊（如附件三）一份留存學校，並於二週內轉發給學

生。發放補助款時，應函知家長，並取得回條，以供查考。 



６．因特殊事故申請補辦者，學校得於當學期結束前專案審查認定並陳報本部核撥，逾

期不予受理。 

（三）本部： 

１．彙總各校上傳本部彙報系統網站之免學費補助申請資料，送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查

調，並將結果載於彙報系統網站，以供申請學校查詢與下載。 

２．各校領據及申請人數統計表報本部後，核撥經費。 

３．本部將視情況抽查各校辦理情形，如有不實情事者，將追繳補助款，並列入私立學

校獎補助審核依據。 

 

五、辦理日期：函知各校作業時間及流程。 

 

六、已請領下列政府就學補助或學費減免優待者，不得依本要點重複申請補助，已領取者，應繳

回。 

（一）公教子女教育補助。 

（二）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 

（三）低收入戶子女就學費用減免。 

（四）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 

（五）現役軍人子女就學費用優待。 

（六）學產基金獎助學金。 

（七）原住民族籍學生助學金。 

（八）傷殘榮軍子女就學費用優待。 

（九）其他公費補助或優待。 

七、各直轄市所屬市立及私立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得依本要點補助學費之規定辦理。但私立高級中

等進修學校辦理設籍直轄市學生之學費補助，其基本補助應逕向原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申請

者，本部僅就學費差額部分予以補助。 

市立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則逕報本部申請補助。 

 

 


